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周正蜀  

訴訟代理人  王泰翔律師

被      告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謝怡貞

訴訟代理人  許文懷律師

            徐銘政  

            陳桓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4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

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

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

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

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改善面談，原告除於會議中明確提

出毛利率未達成目標係有非可歸責於己之因素外，亦請被告

提供必要之協助，更於同年8月22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

詳述除可增加拜訪客戶次數外，產品之價格競爭力始為客觀

上醫院採購之基礎，然被告未為任何改善，並未調降產品價

格，僅一昧召開改善會議，在產品價格高於競爭者，又無其

他更有利之產品誘因之情形下，原告自無法達成被告設定之

目標。詎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3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1項第5款，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通知資遣原告。原告亦

發現被告於績效改善期間，以人力資源網站招募相同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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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工作內容，但薪資遠低於原告之後手員工。且觀被告所

提之數據更可知，被告之後設定予原告之後手較低之業績目

標，致其業績達成率皆超過100%，然業績金額實係原告較

高，顯見原告在職期間，被告係以不合理之業績目標逼迫原

告進行無法完成之改善作業，再以無法勝任工作達成資遣之

目的。被告之績效改善計畫僅係形式上符合最後手段性原

則，實際上並無給予原告任何客觀上得以完成目標之機會，

故被告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兩造間僱傭關係仍

存在，被告應繼續履行僱傭契約。

　㈡被告雖抗辯兩造間有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並無理由。原告

就兩造於112年10月3日進行之改善面談會議有錄音，觀以該

所示之會議內容可知，被告公司之法務雖一再施壓要原告簽

名同意資遣或自願離職，惟原告顯不願意離職，並多次表示

拒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之法務亦認同原告之後

可以再以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確實勝任工作；況原告於開會前

即已先收到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單方面

通知資遣之電子郵件，顯見該次面談會議僅徒具形式，被告

實無欲與原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又面談會議結

束後，原告寄送電子郵件予陳ＯＯ，僅係回覆其先前所寄出

之前開電子郵件，詢問當日會議被告公司人員所述之資遣及

上班末日之內容細節，而後之所以再以Line通訊軟體詢問其

被告公司之後續動作，係因原告之公司電子郵件信箱遭被告

停用，原告不僅無法繼續工作，亦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得知被

告公司之後的訊息，陳ＯＯ雖於112年10月4日下午3時45分

以Line通訊軟體回覆原告：「但您昨天後來選擇資遣後，因

為不想簽文件就離開，尚未給我們進一步說明的機會」，惟

原告實未簽屬任何同意資遣之文件，且若原告當場有與被告

達成合意，原告又為何不配合簽立被告所提出之文件，其回

覆與客觀事實顯有矛盾。被告復稱原告配合交接係因同意資

遣，然此實係因原告不願增加同事困擾，且雇主對勞工本有

指示命令權，原告尚於受僱期間，自有義務遵循雇主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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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接程序，故原告並無與任何被告公司之人員達成同意資

遣或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㈢被告所提112年10月3日改善面談記錄表（下稱系爭改善面談

記錄表）縱為原告親簽，然該表最末頁之「參與面談人員簽

名（請壓日期）」、「記錄人員簽名（請壓日期）」皆為空

白，甚至整份記錄表均無被告公司人員之簽名捺印，與另一

份112年6月20日之改善面談記錄表上有完整雙方之簽名迥然

有異；且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原告雖有於「當事人對本項

處置並無異議」處簽名，然原告係指就整個會議之過程並無

異議，僅係確認當天改善會議之內容而已，故原告並無與被

告間有同意資遣之合意，應屬無訛。

　㈣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之訴。並聲明：⒈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起至聲

請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9,3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公司經營項目包含西藥批發及零售業，原告係受僱於被

告公司之員工，工作內容係向花蓮縣、臺東縣之醫學中心、

區域型醫院銷售藥品，被告為私人營利事業，為與同業競

爭、賺取利潤，就全體客服專員訂定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

率、梯隊達成率等標準，如客服專員於三個月內連續為達上

開標準，即會由主管輔導該客服人員進行績效改善計畫。查

原告於112年1月至同年6月，毛利達成率低於被告所要求之1

00%，被告遂輔導原告進行績效改善計畫，兩造陸續於112年

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共三次改善面談會

議，原告卻仍未達成設定目標，後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

時，兩造間進行第四次改善面談會議，確認原告：平均毛利

達成率僅有49.09%、區內全產品共40品項中有24品項銷售呈

負成長、重點產品本需由均銷售量69盒增加至90盒卻反降至

45盒、學術活動設定7月至9月需舉辦4場然僅舉辦1場、未提

出被告要求提出之梯隊增量計畫，並經原告於系爭面談記錄

表之「四、改善目標及結果」第1項至第5項欄位旁簽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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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前三次會議後之改善執行結果。另承接原告職位之後手

之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均遠高於原告。

　㈡兩造就原告前開改善執行結果進行協商，被告願意比照勞動

基準法所定勞工因資遣所享有之權益，以最有利原告之方式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並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所載

「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

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

工作上之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

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

0月4日。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之欄位處簽名，亦於

系爭面談記錄表最末頁所載：「當事人聲明，以上記錄均係

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

和平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謹簽名證明。」欄

位處簽名，故原告已同意被告以發給資遣費之方式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應屬無訛，且縱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合意終止，

被告亦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單方終止勞動契

約。

　㈢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等語，惟於112

年10月3日下午9時58分，原告傳送電子郵件予訴外人即被告

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表示：「麻煩資遣費如何計算，

可以說明，謝謝」、「到離職日，只要打上班卡即可？也不

用寫日報」，隔日再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陳ＯＯ：

「麻煩回覆資遣費的計算方式及明細，不用再寫日報及要打

班卡？」；於同年10月5日，原告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員工

持股退出申請書予陳ＯＯ，同年10月20日，復傳送訊息，請

求陳ＯＯ提供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在職證明，亦表示有寄出

交接清單，同年11月1日則表示已有收到離職證明書，並詢

問非自願離職證明之進度；同年11月2日，於陳ＯＯ以Line

通訊軟體告知原告已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及傳送修正後資遣

費用明細後，回覆表達感謝之貼圖，故由上開原告與陳ＯＯ

之來往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3日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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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向被告確認資遣費之計算方式，而非拒絕原告資遣，

且原告曾主動寄出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交接清單予被告，

顯無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復無任何積極反對終止勞動契約之

舉，或認為資遣不合法而向被告表達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反

係配合被告辦理離職交接手續，益徵原告確實同意與被告終

止勞動契約。

　㈣又原告無從據所提出之兩份錄音檔案推斷原告簽立系爭改善

面談記錄表之情形。查兩造係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進行

改善面談會議，且陳ＯＯ曾於同日下午5時17分以Line通訊

軟體傳送「我是ＯＯ」之訊息予原告，足見兩造召開改善面

談會議之時間至少長達兩小時有餘，然原告僅提出不足一小

時之片段錄音檔案，除無法完整還原事實外，亦無法排除原

告僅擇取對其有利之部分。而原告所提兩份錄音檔案，以錄

製完畢時間分別為下午4時45分及下午5時6分，錄製時長各

為40分20秒及13分15秒回推計算可知，原告並未提出下午4

時45分至下午4時53分之錄音，顯有錄音不連續之情事，甚

屬有疑，遑論前開錄音檔案均非原告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

上簽名時之錄音。另原告雖以附表編號3、10之錄音內容

「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

變......」、「薪資是給付到10月13號，所以還是要上班到

10月13號。」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編號3部

分之錄音內容前後實係「這份已經簽了（按：即系爭改善面

談記錄表），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

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故被告公司之代表係

重申原告業已簽立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已同意資遣，且所

稱「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是指不會改變被告曾向原告

為資遣之意思表示，況此皆不影響兩造業已合意資遣之事

實。是原告既已依自由意志承認確實有不能勝任工作之事

由，同意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並發給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則兩造就終止勞動契約

乙事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原告自應受前開內容拘束，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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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應不可採。爰請求法院先行

審酌兩造是否已合意終止本件勞動契約，再審酌被告依勞動

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單方終止有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自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

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

品。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

出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

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等情，

業據原告提出兩造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改善面談紀錄表

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被告則以前詞為

辯。經查，本件被告固提出兩造112年10月3日之改善面談紀

錄表，記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

善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

法勝任公司在工作上的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

遣。公司將給付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

生效日為112年10月4日」，原告並在「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

無異議；該簽名如後之：_____」、「當事人聲明，以上紀

錄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

中氣氛平和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講簽名證

明。當事人簽名：______」，其上並有原告之簽名等情，有

該改善面談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頁至第101

頁）。然原告亦提出該次會議紀錄時之被告並不爭執內容真

正之錄音譯文，由該譯文內容可知，原告確實多次提及不希

望離開公司，不接受協議，亦不願接受資遣，由公司決定等

語，甚至最後直接離開等情，堪認原告主張並未與被告達成

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情，應尚可採。

　㈢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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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第5 款之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勞務，如無法達成雇

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得解僱

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就勞工

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及勞

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或怠忽所擔任之工作等違反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情狀，合併為觀察判斷，尤以勞工若涉及各項缺失行

為時，更應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衡酌是否已達確不能勝任工

作；且雇主如已善盡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但勞工仍無

法改善之情況，即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

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雇主即得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

告係因自112年6月間因已連續6個月毛利達成率未達100%，

列入輔導改善人員名單，並分別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

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

改善計劃摘要，就績效改善計劃、工作行為改善計劃等項，

羅列「原要求水準」、「目前表現水準」、「需改善之重

點」、「改善行動計劃」、「目前之工作行為」、「所產生

之影響」、「需調整之原因」、「同意調整之方向」等加以

紀錄，而由原告之業績目標完成度可知，原告於112年既已

有連續6個月無法達成，又經上揭改善計劃及面談可知，原

告除有績效未能達成之情事，復有工作行為態度被動，無法

掌握藥委相關即時訊息、未有進藥的企圖心及規劃等，有上

揭改善計劃摘要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至第50

頁），並已給予原告相當期間改善機會，而原告則仍未達成

且認係因被告未調降產品價格致無從達成績效目的，則被告

在發現被告已連續6個月未能達成績效，而召開上揭改善面

談，並提出改善計劃，經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認原告已達確

不能勝任工作一情，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予以資遣，

尚非全然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存在，及被告仍應

按月給付原告原薪資39,30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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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恒祺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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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周正蜀  
訴訟代理人  王泰翔律師
被      告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謝怡貞
訴訟代理人  許文懷律師
            徐銘政  
            陳桓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改善面談，原告除於會議中明確提出毛利率未達成目標係有非可歸責於己之因素外，亦請被告提供必要之協助，更於同年8月22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詳述除可增加拜訪客戶次數外，產品之價格競爭力始為客觀上醫院採購之基礎，然被告未為任何改善，並未調降產品價格，僅一昧召開改善會議，在產品價格高於競爭者，又無其他更有利之產品誘因之情形下，原告自無法達成被告設定之目標。詎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3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通知資遣原告。原告亦發現被告於績效改善期間，以人力資源網站招募相同職位、相同工作內容，但薪資遠低於原告之後手員工。且觀被告所提之數據更可知，被告之後設定予原告之後手較低之業績目標，致其業績達成率皆超過100%，然業績金額實係原告較高，顯見原告在職期間，被告係以不合理之業績目標逼迫原告進行無法完成之改善作業，再以無法勝任工作達成資遣之目的。被告之績效改善計畫僅係形式上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實際上並無給予原告任何客觀上得以完成目標之機會，故被告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履行僱傭契約。
　㈡被告雖抗辯兩造間有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並無理由。原告就兩造於112年10月3日進行之改善面談會議有錄音，觀以該所示之會議內容可知，被告公司之法務雖一再施壓要原告簽名同意資遣或自願離職，惟原告顯不願意離職，並多次表示拒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之法務亦認同原告之後可以再以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確實勝任工作；況原告於開會前即已先收到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單方面通知資遣之電子郵件，顯見該次面談會議僅徒具形式，被告實無欲與原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又面談會議結束後，原告寄送電子郵件予陳ＯＯ，僅係回覆其先前所寄出之前開電子郵件，詢問當日會議被告公司人員所述之資遣及上班末日之內容細節，而後之所以再以Line通訊軟體詢問其被告公司之後續動作，係因原告之公司電子郵件信箱遭被告停用，原告不僅無法繼續工作，亦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得知被告公司之後的訊息，陳ＯＯ雖於112年10月4日下午3時45分以Line通訊軟體回覆原告：「但您昨天後來選擇資遣後，因為不想簽文件就離開，尚未給我們進一步說明的機會」，惟原告實未簽屬任何同意資遣之文件，且若原告當場有與被告達成合意，原告又為何不配合簽立被告所提出之文件，其回覆與客觀事實顯有矛盾。被告復稱原告配合交接係因同意資遣，然此實係因原告不願增加同事困擾，且雇主對勞工本有指示命令權，原告尚於受僱期間，自有義務遵循雇主之指示為交接程序，故原告並無與任何被告公司之人員達成同意資遣或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㈢被告所提112年10月3日改善面談記錄表（下稱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縱為原告親簽，然該表最末頁之「參與面談人員簽名（請壓日期）」、「記錄人員簽名（請壓日期）」皆為空白，甚至整份記錄表均無被告公司人員之簽名捺印，與另一份112年6月20日之改善面談記錄表上有完整雙方之簽名迥然有異；且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原告雖有於「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處簽名，然原告係指就整個會議之過程並無異議，僅係確認當天改善會議之內容而已，故原告並無與被告間有同意資遣之合意，應屬無訛。
　㈣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之訴。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起至聲請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9,3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公司經營項目包含西藥批發及零售業，原告係受僱於被告公司之員工，工作內容係向花蓮縣、臺東縣之醫學中心、區域型醫院銷售藥品，被告為私人營利事業，為與同業競爭、賺取利潤，就全體客服專員訂定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等標準，如客服專員於三個月內連續為達上開標準，即會由主管輔導該客服人員進行績效改善計畫。查原告於112年1月至同年6月，毛利達成率低於被告所要求之100%，被告遂輔導原告進行績效改善計畫，兩造陸續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共三次改善面談會議，原告卻仍未達成設定目標，後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兩造間進行第四次改善面談會議，確認原告：平均毛利達成率僅有49.09%、區內全產品共40品項中有24品項銷售呈負成長、重點產品本需由均銷售量69盒增加至90盒卻反降至45盒、學術活動設定7月至9月需舉辦4場然僅舉辦1場、未提出被告要求提出之梯隊增量計畫，並經原告於系爭面談記錄表之「四、改善目標及結果」第1項至第5項欄位旁簽名，確認其前三次會議後之改善執行結果。另承接原告職位之後手之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均遠高於原告。
　㈡兩造就原告前開改善執行結果進行協商，被告願意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工因資遣所享有之權益，以最有利原告之方式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並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所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工作上之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0月4日。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之欄位處簽名，亦於系爭面談記錄表最末頁所載：「當事人聲明，以上記錄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和平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謹簽名證明。」欄位處簽名，故原告已同意被告以發給資遣費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應屬無訛，且縱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合意終止，被告亦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單方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等語，惟於112年10月3日下午9時58分，原告傳送電子郵件予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表示：「麻煩資遣費如何計算，可以說明，謝謝」、「到離職日，只要打上班卡即可？也不用寫日報」，隔日再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陳ＯＯ：「麻煩回覆資遣費的計算方式及明細，不用再寫日報及要打班卡？」；於同年10月5日，原告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予陳ＯＯ，同年10月20日，復傳送訊息，請求陳ＯＯ提供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在職證明，亦表示有寄出交接清單，同年11月1日則表示已有收到離職證明書，並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之進度；同年11月2日，於陳ＯＯ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原告已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及傳送修正後資遣費用明細後，回覆表達感謝之貼圖，故由上開原告與陳ＯＯ之來往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3日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即向被告確認資遣費之計算方式，而非拒絕原告資遣，且原告曾主動寄出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交接清單予被告，顯無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復無任何積極反對終止勞動契約之舉，或認為資遣不合法而向被告表達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反係配合被告辦理離職交接手續，益徵原告確實同意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㈣又原告無從據所提出之兩份錄音檔案推斷原告簽立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之情形。查兩造係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進行改善面談會議，且陳ＯＯ曾於同日下午5時17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我是ＯＯ」之訊息予原告，足見兩造召開改善面談會議之時間至少長達兩小時有餘，然原告僅提出不足一小時之片段錄音檔案，除無法完整還原事實外，亦無法排除原告僅擇取對其有利之部分。而原告所提兩份錄音檔案，以錄製完畢時間分別為下午4時45分及下午5時6分，錄製時長各為40分20秒及13分15秒回推計算可知，原告並未提出下午4時45分至下午4時53分之錄音，顯有錄音不連續之情事，甚屬有疑，遑論前開錄音檔案均非原告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簽名時之錄音。另原告雖以附表編號3、10之錄音內容「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薪資是給付到10月13號，所以還是要上班到10月13號。」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編號3部分之錄音內容前後實係「這份已經簽了（按：即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故被告公司之代表係重申原告業已簽立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已同意資遣，且所稱「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是指不會改變被告曾向原告為資遣之意思表示，況此皆不影響兩造業已合意資遣之事實。是原告既已依自由意志承認確實有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同意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則兩造就終止勞動契約乙事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原告自應受前開內容拘束，其復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應不可採。爰請求法院先行審酌兩造是否已合意終止本件勞動契約，再審酌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單方終止有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自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兩造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改善面談紀錄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經查，本件被告固提出兩造112年10月3日之改善面談紀錄表，記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工作上的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付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0月4日」，原告並在「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該簽名如後之：_____」、「當事人聲明，以上紀錄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平和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講簽名證明。當事人簽名：______」，其上並有原告之簽名等情，有該改善面談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頁至第101頁）。然原告亦提出該次會議紀錄時之被告並不爭執內容真正之錄音譯文，由該譯文內容可知，原告確實多次提及不希望離開公司，不接受協議，亦不願接受資遣，由公司決定等語，甚至最後直接離開等情，堪認原告主張並未與被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情，應尚可採。
　㈢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之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就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及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或怠忽所擔任之工作等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情狀，合併為觀察判斷，尤以勞工若涉及各項缺失行為時，更應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衡酌是否已達確不能勝任工作；且雇主如已善盡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但勞工仍無法改善之情況，即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雇主即得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係因自112年6月間因已連續6個月毛利達成率未達100%，列入輔導改善人員名單，並分別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改善計劃摘要，就績效改善計劃、工作行為改善計劃等項，羅列「原要求水準」、「目前表現水準」、「需改善之重點」、「改善行動計劃」、「目前之工作行為」、「所產生之影響」、「需調整之原因」、「同意調整之方向」等加以紀錄，而由原告之業績目標完成度可知，原告於112年既已有連續6個月無法達成，又經上揭改善計劃及面談可知，原告除有績效未能達成之情事，復有工作行為態度被動，無法掌握藥委相關即時訊息、未有進藥的企圖心及規劃等，有上揭改善計劃摘要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至第50頁），並已給予原告相當期間改善機會，而原告則仍未達成且認係因被告未調降產品價格致無從達成績效目的，則被告在發現被告已連續6個月未能達成績效，而召開上揭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計劃，經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認原告已達確不能勝任工作一情，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予以資遣，尚非全然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存在，及被告仍應按月給付原告原薪資39,30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恒祺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姿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周正蜀  

訴訟代理人  王泰翔律師

被      告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謝怡貞

訴訟代理人  許文懷律師

            徐銘政  

            陳桓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4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

    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

    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

    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

    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改善面談，原告除於會議中明確提

    出毛利率未達成目標係有非可歸責於己之因素外，亦請被告

    提供必要之協助，更於同年8月22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

    詳述除可增加拜訪客戶次數外，產品之價格競爭力始為客觀

    上醫院採購之基礎，然被告未為任何改善，並未調降產品價

    格，僅一昧召開改善會議，在產品價格高於競爭者，又無其

    他更有利之產品誘因之情形下，原告自無法達成被告設定之

    目標。詎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3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1項第5款，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通知資遣原告。原告亦

    發現被告於績效改善期間，以人力資源網站招募相同職位、

    相同工作內容，但薪資遠低於原告之後手員工。且觀被告所

    提之數據更可知，被告之後設定予原告之後手較低之業績目

    標，致其業績達成率皆超過100%，然業績金額實係原告較高

    ，顯見原告在職期間，被告係以不合理之業績目標逼迫原告

    進行無法完成之改善作業，再以無法勝任工作達成資遣之目

    的。被告之績效改善計畫僅係形式上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

    實際上並無給予原告任何客觀上得以完成目標之機會，故被

    告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被告應繼續履行僱傭契約。

　㈡被告雖抗辯兩造間有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並無理由。原告

    就兩造於112年10月3日進行之改善面談會議有錄音，觀以該

    所示之會議內容可知，被告公司之法務雖一再施壓要原告簽

    名同意資遣或自願離職，惟原告顯不願意離職，並多次表示

    拒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之法務亦認同原告之後

    可以再以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確實勝任工作；況原告於開會前

    即已先收到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單方面通

    知資遣之電子郵件，顯見該次面談會議僅徒具形式，被告實

    無欲與原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又面談會議結束

    後，原告寄送電子郵件予陳ＯＯ，僅係回覆其先前所寄出之前

    開電子郵件，詢問當日會議被告公司人員所述之資遣及上班

    末日之內容細節，而後之所以再以Line通訊軟體詢問其被告

    公司之後續動作，係因原告之公司電子郵件信箱遭被告停用

    ，原告不僅無法繼續工作，亦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得知被告公

    司之後的訊息，陳ＯＯ雖於112年10月4日下午3時45分以Line

    通訊軟體回覆原告：「但您昨天後來選擇資遣後，因為不想

    簽文件就離開，尚未給我們進一步說明的機會」，惟原告實

    未簽屬任何同意資遣之文件，且若原告當場有與被告達成合

    意，原告又為何不配合簽立被告所提出之文件，其回覆與客

    觀事實顯有矛盾。被告復稱原告配合交接係因同意資遣，然

    此實係因原告不願增加同事困擾，且雇主對勞工本有指示命

    令權，原告尚於受僱期間，自有義務遵循雇主之指示為交接

    程序，故原告並無與任何被告公司之人員達成同意資遣或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㈢被告所提112年10月3日改善面談記錄表（下稱系爭改善面談

    記錄表）縱為原告親簽，然該表最末頁之「參與面談人員簽

    名（請壓日期）」、「記錄人員簽名（請壓日期）」皆為空

    白，甚至整份記錄表均無被告公司人員之簽名捺印，與另一

    份112年6月20日之改善面談記錄表上有完整雙方之簽名迥然

    有異；且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原告雖有於「當事人對本項

    處置並無異議」處簽名，然原告係指就整個會議之過程並無

    異議，僅係確認當天改善會議之內容而已，故原告並無與被

    告間有同意資遣之合意，應屬無訛。

　㈣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之訴。並聲明：⒈確認

    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起至聲請

    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9,3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公司經營項目包含西藥批發及零售業，原告係受僱於被

    告公司之員工，工作內容係向花蓮縣、臺東縣之醫學中心、

    區域型醫院銷售藥品，被告為私人營利事業，為與同業競爭

    、賺取利潤，就全體客服專員訂定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

    、梯隊達成率等標準，如客服專員於三個月內連續為達上開

    標準，即會由主管輔導該客服人員進行績效改善計畫。查原

    告於112年1月至同年6月，毛利達成率低於被告所要求之100

    %，被告遂輔導原告進行績效改善計畫，兩造陸續於112年6

    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共三次改善面談會

    議，原告卻仍未達成設定目標，後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

    ，兩造間進行第四次改善面談會議，確認原告：平均毛利達

    成率僅有49.09%、區內全產品共40品項中有24品項銷售呈負

    成長、重點產品本需由均銷售量69盒增加至90盒卻反降至45

    盒、學術活動設定7月至9月需舉辦4場然僅舉辦1場、未提出

    被告要求提出之梯隊增量計畫，並經原告於系爭面談記錄表

    之「四、改善目標及結果」第1項至第5項欄位旁簽名，確認

    其前三次會議後之改善執行結果。另承接原告職位之後手之

    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均遠高於原告。

　㈡兩造就原告前開改善執行結果進行協商，被告願意比照勞動

    基準法所定勞工因資遣所享有之權益，以最有利原告之方式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並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所載「

    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工

    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工

    作上之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予

    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0

    月4日。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之欄位處簽名，亦於

    系爭面談記錄表最末頁所載：「當事人聲明，以上記錄均係

    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

    和平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謹簽名證明。」欄

    位處簽名，故原告已同意被告以發給資遣費之方式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應屬無訛，且縱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合意終止，

    被告亦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單方終止勞動契

    約。

　㈢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等語，惟於112年

    10月3日下午9時58分，原告傳送電子郵件予訴外人即被告公

    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表示：「麻煩資遣費如何計算，可以

    說明，謝謝」、「到離職日，只要打上班卡即可？也不用寫

    日報」，隔日再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陳ＯＯ：「麻煩回

    覆資遣費的計算方式及明細，不用再寫日報及要打班卡？」

    ；於同年10月5日，原告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員工持股退出

    申請書予陳ＯＯ，同年10月20日，復傳送訊息，請求陳ＯＯ提供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在職證明，亦表示有寄出交接清單，同

    年11月1日則表示已有收到離職證明書，並詢問非自願離職

    證明之進度；同年11月2日，於陳ＯＯ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原

    告已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及傳送修正後資遣費用明細後，回

    覆表達感謝之貼圖，故由上開原告與陳ＯＯ之來往可知，原告

    於112年10月3日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即向被告確認

    資遣費之計算方式，而非拒絕原告資遣，且原告曾主動寄出

    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交接清單予被告，顯無繼續服勞務之

    意思，復無任何積極反對終止勞動契約之舉，或認為資遣不

    合法而向被告表達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反係配合被告辦理離

    職交接手續，益徵原告確實同意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㈣又原告無從據所提出之兩份錄音檔案推斷原告簽立系爭改善

    面談記錄表之情形。查兩造係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進行

    改善面談會議，且陳ＯＯ曾於同日下午5時17分以Line通訊軟

    體傳送「我是ＯＯ」之訊息予原告，足見兩造召開改善面談會

    議之時間至少長達兩小時有餘，然原告僅提出不足一小時之

    片段錄音檔案，除無法完整還原事實外，亦無法排除原告僅

    擇取對其有利之部分。而原告所提兩份錄音檔案，以錄製完

    畢時間分別為下午4時45分及下午5時6分，錄製時長各為40

    分20秒及13分15秒回推計算可知，原告並未提出下午4時45

    分至下午4時53分之錄音，顯有錄音不連續之情事，甚屬有

    疑，遑論前開錄音檔案均非原告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簽

    名時之錄音。另原告雖以附表編號3、10之錄音內容「不管

    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薪

    資是給付到10月13號，所以還是要上班到10月13號。」主張

    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編號3部分之錄音內容前後

    實係「這份已經簽了（按：即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就像

    我剛剛跟您報告的，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

    不會改變......」，故被告公司之代表係重申原告業已簽立

    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已同意資遣，且所稱「公司資遣一定

    不會改變」，是指不會改變被告曾向原告為資遣之意思表示

    ，況此皆不影響兩造業已合意資遣之事實。是原告既已依自

    由意志承認確實有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同意被告依勞動基

    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資遣費

    及預告工資，則兩造就終止勞動契約乙事已達成意思表示合

    致，原告自應受前開內容拘束，其復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無理由，應不可採。爰請求法院先行審酌兩造是否已合意終

    止本件勞動契約，再審酌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單

    方終止有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自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

    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

    。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

    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

    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等情，業

    據原告提出兩造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改善面談紀錄表等

    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被告則以前詞為辯

    。經查，本件被告固提出兩造112年10月3日之改善面談紀錄

    表，記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

    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

    勝任公司在工作上的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

    。公司將給付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

    效日為112年10月4日」，原告並在「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

    異議；該簽名如後之：_____」、「當事人聲明，以上紀錄

    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

    氣氛平和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講簽名證明。

    當事人簽名：______」，其上並有原告之簽名等情，有該改

    善面談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頁至第101頁）。然

    原告亦提出該次會議紀錄時之被告並不爭執內容真正之錄音

    譯文，由該譯文內容可知，原告確實多次提及不希望離開公

    司，不接受協議，亦不願接受資遣，由公司決定等語，甚至

    最後直接離開等情，堪認原告主張並未與被告達成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一情，應尚可採。

　㈢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5 款之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勞務，如無法達成雇

    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得解僱

    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就勞工

    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及勞

    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或怠忽所擔任之工作等違反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情狀，合併為觀察判斷，尤以勞工若涉及各項缺失行

    為時，更應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衡酌是否已達確不能勝任工

    作；且雇主如已善盡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但勞工仍無

    法改善之情況，即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

    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雇主即得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

    告係因自112年6月間因已連續6個月毛利達成率未達100%，

    列入輔導改善人員名單，並分別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

    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

    改善計劃摘要，就績效改善計劃、工作行為改善計劃等項，

    羅列「原要求水準」、「目前表現水準」、「需改善之重點

    」、「改善行動計劃」、「目前之工作行為」、「所產生之

    影響」、「需調整之原因」、「同意調整之方向」等加以紀

    錄，而由原告之業績目標完成度可知，原告於112年既已有

    連續6個月無法達成，又經上揭改善計劃及面談可知，原告

    除有績效未能達成之情事，復有工作行為態度被動，無法掌

    握藥委相關即時訊息、未有進藥的企圖心及規劃等，有上揭

    改善計劃摘要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至第50頁），

    並已給予原告相當期間改善機會，而原告則仍未達成且認係

    因被告未調降產品價格致無從達成績效目的，則被告在發現

    被告已連續6個月未能達成績效，而召開上揭改善面談，並

    提出改善計劃，經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認原告已達確不能勝

    任工作一情，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予以資遣，尚非全

    然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存在，及被告仍應

    按月給付原告原薪資39,30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恒祺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姿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周正蜀  

訴訟代理人  王泰翔律師

被      告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謝怡貞

訴訟代理人  許文懷律師

            徐銘政  

            陳桓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改善面談，原告除於會議中明確提出毛利率未達成目標係有非可歸責於己之因素外，亦請被告提供必要之協助，更於同年8月22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詳述除可增加拜訪客戶次數外，產品之價格競爭力始為客觀上醫院採購之基礎，然被告未為任何改善，並未調降產品價格，僅一昧召開改善會議，在產品價格高於競爭者，又無其他更有利之產品誘因之情形下，原告自無法達成被告設定之目標。詎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3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通知資遣原告。原告亦發現被告於績效改善期間，以人力資源網站招募相同職位、相同工作內容，但薪資遠低於原告之後手員工。且觀被告所提之數據更可知，被告之後設定予原告之後手較低之業績目標，致其業績達成率皆超過100%，然業績金額實係原告較高，顯見原告在職期間，被告係以不合理之業績目標逼迫原告進行無法完成之改善作業，再以無法勝任工作達成資遣之目的。被告之績效改善計畫僅係形式上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實際上並無給予原告任何客觀上得以完成目標之機會，故被告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履行僱傭契約。

　㈡被告雖抗辯兩造間有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並無理由。原告就兩造於112年10月3日進行之改善面談會議有錄音，觀以該所示之會議內容可知，被告公司之法務雖一再施壓要原告簽名同意資遣或自願離職，惟原告顯不願意離職，並多次表示拒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之法務亦認同原告之後可以再以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確實勝任工作；況原告於開會前即已先收到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單方面通知資遣之電子郵件，顯見該次面談會議僅徒具形式，被告實無欲與原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又面談會議結束後，原告寄送電子郵件予陳ＯＯ，僅係回覆其先前所寄出之前開電子郵件，詢問當日會議被告公司人員所述之資遣及上班末日之內容細節，而後之所以再以Line通訊軟體詢問其被告公司之後續動作，係因原告之公司電子郵件信箱遭被告停用，原告不僅無法繼續工作，亦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得知被告公司之後的訊息，陳ＯＯ雖於112年10月4日下午3時45分以Line通訊軟體回覆原告：「但您昨天後來選擇資遣後，因為不想簽文件就離開，尚未給我們進一步說明的機會」，惟原告實未簽屬任何同意資遣之文件，且若原告當場有與被告達成合意，原告又為何不配合簽立被告所提出之文件，其回覆與客觀事實顯有矛盾。被告復稱原告配合交接係因同意資遣，然此實係因原告不願增加同事困擾，且雇主對勞工本有指示命令權，原告尚於受僱期間，自有義務遵循雇主之指示為交接程序，故原告並無與任何被告公司之人員達成同意資遣或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㈢被告所提112年10月3日改善面談記錄表（下稱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縱為原告親簽，然該表最末頁之「參與面談人員簽名（請壓日期）」、「記錄人員簽名（請壓日期）」皆為空白，甚至整份記錄表均無被告公司人員之簽名捺印，與另一份112年6月20日之改善面談記錄表上有完整雙方之簽名迥然有異；且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原告雖有於「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處簽名，然原告係指就整個會議之過程並無異議，僅係確認當天改善會議之內容而已，故原告並無與被告間有同意資遣之合意，應屬無訛。

　㈣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之訴。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起至聲請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9,3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公司經營項目包含西藥批發及零售業，原告係受僱於被告公司之員工，工作內容係向花蓮縣、臺東縣之醫學中心、區域型醫院銷售藥品，被告為私人營利事業，為與同業競爭、賺取利潤，就全體客服專員訂定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等標準，如客服專員於三個月內連續為達上開標準，即會由主管輔導該客服人員進行績效改善計畫。查原告於112年1月至同年6月，毛利達成率低於被告所要求之100%，被告遂輔導原告進行績效改善計畫，兩造陸續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進行共三次改善面談會議，原告卻仍未達成設定目標，後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兩造間進行第四次改善面談會議，確認原告：平均毛利達成率僅有49.09%、區內全產品共40品項中有24品項銷售呈負成長、重點產品本需由均銷售量69盒增加至90盒卻反降至45盒、學術活動設定7月至9月需舉辦4場然僅舉辦1場、未提出被告要求提出之梯隊增量計畫，並經原告於系爭面談記錄表之「四、改善目標及結果」第1項至第5項欄位旁簽名，確認其前三次會議後之改善執行結果。另承接原告職位之後手之業績達成率、毛利達成率、梯隊達成率均遠高於原告。

　㈡兩造就原告前開改善執行結果進行協商，被告願意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工因資遣所享有之權益，以最有利原告之方式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並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所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工作上之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0月4日。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之欄位處簽名，亦於系爭面談記錄表最末頁所載：「當事人聲明，以上記錄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和平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謹簽名證明。」欄位處簽名，故原告已同意被告以發給資遣費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應屬無訛，且縱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合意終止，被告亦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單方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等語，惟於112年10月3日下午9時58分，原告傳送電子郵件予訴外人即被告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陳ＯＯ表示：「麻煩資遣費如何計算，可以說明，謝謝」、「到離職日，只要打上班卡即可？也不用寫日報」，隔日再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陳ＯＯ：「麻煩回覆資遣費的計算方式及明細，不用再寫日報及要打班卡？」；於同年10月5日，原告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予陳ＯＯ，同年10月20日，復傳送訊息，請求陳ＯＯ提供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在職證明，亦表示有寄出交接清單，同年11月1日則表示已有收到離職證明書，並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之進度；同年11月2日，於陳ＯＯ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原告已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及傳送修正後資遣費用明細後，回覆表達感謝之貼圖，故由上開原告與陳ＯＯ之來往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3日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即向被告確認資遣費之計算方式，而非拒絕原告資遣，且原告曾主動寄出員工持股退出申請書、交接清單予被告，顯無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復無任何積極反對終止勞動契約之舉，或認為資遣不合法而向被告表達繼續服勞務之意思，反係配合被告辦理離職交接手續，益徵原告確實同意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

　㈣又原告無從據所提出之兩份錄音檔案推斷原告簽立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之情形。查兩造係於112年10月3日下午3時進行改善面談會議，且陳ＯＯ曾於同日下午5時17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我是ＯＯ」之訊息予原告，足見兩造召開改善面談會議之時間至少長達兩小時有餘，然原告僅提出不足一小時之片段錄音檔案，除無法完整還原事實外，亦無法排除原告僅擇取對其有利之部分。而原告所提兩份錄音檔案，以錄製完畢時間分別為下午4時45分及下午5時6分，錄製時長各為40分20秒及13分15秒回推計算可知，原告並未提出下午4時45分至下午4時53分之錄音，顯有錄音不連續之情事，甚屬有疑，遑論前開錄音檔案均非原告於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上簽名時之錄音。另原告雖以附表編號3、10之錄音內容「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薪資是給付到10月13號，所以還是要上班到10月13號。」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編號3部分之錄音內容前後實係「這份已經簽了（按：即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不管你有沒有簽這一份，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故被告公司之代表係重申原告業已簽立系爭改善面談記錄表，已同意資遣，且所稱「公司資遣一定不會改變」，是指不會改變被告曾向原告為資遣之意思表示，況此皆不影響兩造業已合意資遣之事實。是原告既已依自由意志承認確實有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同意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則兩造就終止勞動契約乙事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原告自應受前開內容拘束，其復主張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應不可採。爰請求法院先行審酌兩造是否已合意終止本件勞動契約，再審酌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單方終止有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自102年1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工作職位為客服專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向花蓮縣境內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惟被告自112年6月起即陸續以原告績效未達標為由，提出績效改善計畫並要求原告達成，兩造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兩造勞動契約書、電子郵件、改善面談紀錄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兩造並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經查，本件被告固提出兩造112年10月3日之改善面談紀錄表，記載：「五、針對本次面談事由之處置：基於績效改善期間呈現之工作表現及績效改善結果，正蜀目前已明顯無法勝任公司在工作上的要求，經評估決定將以不適任予以資遣。公司將給付予依規定之資遣費及一個月預告工資。正式生效日為112年10月4日」，原告並在「當事人對本項處置並無異議；該簽名如後之：_____」、「當事人聲明，以上紀錄均係真實，並均出自本人基於自由意志之陳述，面談過程中氣氛平和融洽，本人並無意思受拘束之情形，講簽名證明。當事人簽名：______」，其上並有原告之簽名等情，有該改善面談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頁至第101頁）。然原告亦提出該次會議紀錄時之被告並不爭執內容真正之錄音譯文，由該譯文內容可知，原告確實多次提及不希望離開公司，不接受協議，亦不願接受資遣，由公司決定等語，甚至最後直接離開等情，堪認原告主張並未與被告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情，應尚可採。

　㈢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之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就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及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或怠忽所擔任之工作等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情狀，合併為觀察判斷，尤以勞工若涉及各項缺失行為時，更應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衡酌是否已達確不能勝任工作；且雇主如已善盡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但勞工仍無法改善之情況，即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雇主即得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係因自112年6月間因已連續6個月毛利達成率未達100%，列入輔導改善人員名單，並分別於112年6月20日、同年8月4日、同年9月11日、同年10月3日進行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改善計劃摘要，就績效改善計劃、工作行為改善計劃等項，羅列「原要求水準」、「目前表現水準」、「需改善之重點」、「改善行動計劃」、「目前之工作行為」、「所產生之影響」、「需調整之原因」、「同意調整之方向」等加以紀錄，而由原告之業績目標完成度可知，原告於112年既已有連續6個月無法達成，又經上揭改善計劃及面談可知，原告除有績效未能達成之情事，復有工作行為態度被動，無法掌握藥委相關即時訊息、未有進藥的企圖心及規劃等，有上揭改善計劃摘要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至第50頁），並已給予原告相當期間改善機會，而原告則仍未達成且認係因被告未調降產品價格致無從達成績效目的，則被告在發現被告已連續6個月未能達成績效，而召開上揭改善面談，並提出改善計劃，經整體評價綜合判斷，認原告已達確不能勝任工作一情，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予以資遣，尚非全然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存在，及被告仍應按月給付原告原薪資39,30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恒祺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姿利



